
司 法 院 民 事 廳 函

擋 珧：
保存年限：

地址：10048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124 

號
承辦人：李佳甯

受文者：本院大法官書記處

發文曰期：中華民國104年12月2 曰

發文字號：廳民一字第1040001968號

速 別 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 件 ：無

主旨：貴處函請就鄭性澤聲請解釋案提供意見及相關資料1事 ，

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 、 復貴處104年10月13日處大二字第1040000991號函。

二 、 有關各高等法院及地方法院就上級法院廢棄發回更審之民 

事案件（下稱更審事件），如何進行分案？分案是否以未 

曾參與該案件裁判之法官為優先等部分：本院為保障人民 

訴訟權，維護法官之公平獨立審判，並增進審判權之運作 

效率，訂頒「民刑事件編號計數分案報結實施要點」，將 

案件客觀公平合理分配於法官，摒除恣意或其他不當干涉 

案件分配之情形。依該要點第23點規定，高等法院、地方 

法院民刑事案件及非訟事件之分案，應按案件種類以抽籤 

方式為之。是一、二審法院更審事件之分案，自應依前揭 

規定辦理。惟因法官就受理之案件，負有合法、公正、妥 

速處理之職責，而各法院之組織規模、案件負擔、法官人 

數等情況各異，且案件分配涉及法官之獨立審判職責及工 

作之公平負荷。從 而 ，高等法院及地方法院於不牴觸法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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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本院訂定之法規命令及行政規則（法院組織法第78條 、 

第79條參照）之前提下，仍得就受理案件分配之事務，於 

合理及必 要 之 範圍内，訂定補充規範，俾符合各法院受理 

案件現實狀況之需求，並提升審判運作之效率。至目前高 

等法院及地方法院就更審事件是否自訂分案補充規範，明 

定優先將之分由未曾參與該案件裁判之法官辦理1節 ，本 

廳並無資料可資提供。

三 、 有關若要求高等法院及地方法院法官就更審事件，於其曾 

參與該事件裁判時，應迴避之，從現有的法官員額編制而 

言 ，是否有事實上之困難部分：更審事件之分案，如排除 

前曾參與該事件裁判之法官，於法官編制員額較少之法院 

(例如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、福建連江地方法院），將發 

生無法官可辦理該事件之困境；至於以現有全國法官員額 

，因應更審事件分案排除曾參與該事件裁判法官之構想予 

以編制，有無事實上困難，因非本廳職權，本廳尊重主管 

廳處卓見。

四 、 有關旨揭聲請書主張可透過移轉管轄、特別法官指派及跨 

轄區管轄制度，以解決說明三中所指之法官員額不足問題

，其所主張之制度從法理及執行層次而言，是否可行部分 

:按法院管轄制度旨在將全國訴訟事件合理分配於各法院 

，使各法院所得審判之訴訟限於一定範圍内。而法院僅得 

就其對之有管轄權之訴訟行使審判權，為訴訟成立要件之 

一 （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2款參照） ，移轉管轄規 

定僅在規範法院處理對之無管轄權事件事宜，非在解決法 

官員額不足之問題。據此，本件各法院對旨揭更審事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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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有管轄權，應無移轉他法院管轄之餘地。至於聲請書所 

稱 「特別法官指派」、「跨轄區管轄制度」究何所指，未 

i 據聲請人具體說明，尚難臆測其法理及執行程序，進而就

其可行性予以評斷。

正 本 ：本贤大法官書記處

副本 ：I IS I  
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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